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场馆管理规定

1、青岛国际博览中心标准展厅共分 10 个展馆 E1、E2、E3、E4、S1、

S2、S3、S4、W1、W2。展位设计限高 6 米，地面允许载重 5 吨/平方米。

2、每个室内国际标准展位配备咨询桌 1张、折叠椅 2把、射灯 2盏、

楣板 1 套，并可根据参展商的提前申报提供 220V/500W 多功能插座 1 个。

不得随意搬拉外展位的桌椅设施为己用，如需增加，请到现场租赁处租赁。

3、特装展位只指参展商租用光地，自带展具组装或现场自行搭建展

位。特装展位不包括展架、地毯、用电等。相邻展位裸露粗糙面一方，应

使用光洁白板予以封堵。

4、与展馆物品相同或相似的物品进出展馆必须严格审查并到馆长服

务台办理登记手续。

5、所有布展物品应按照展会协议的时间按排进场，进馆时须填写《展

品进馆证》，经展览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清点确认后方可由展馆装、

卸通道进馆。易燃易爆、放射性及其它危害人身和环境安全的物品、国家

法律规定禁止公开展出的物品、禁止进口的物品、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

展览会参展范围以外的物品等，禁止进入场馆和展出。在布撤展及展览期

间参展商应负责看管好自己的展品及随身携带物品。

6、参展商展出的展品须与申报展品相一致。禁止非参展商携带商品混

入展馆销售，一经发现，将清理出场。

7、展位影音设备和其它机械噪声不得超过 60 分贝，避免影响其他参

展单位。如有超标，展览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和展馆工作人员有权予

以制止。

8、严禁参展商私自转让或出租展位。如有发现，展览主办单位（或承

办单位）和展馆管理部门有权予以制止，对不服从管理者，展览主办单位

（或承办单位）有权终止其参展资格。

9、青岛国际博览中心拥有展馆内外所有广告的经营权。



10、展馆内公共区域由展览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和展馆管理部门

统一安排使用，参展商布展和广告宣传仅限于本展位区域内进行，不得以

任何形式或理由占用公共区域。

11、撤展时参展商的物品应凭展览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开具的《展

品出馆证》及进馆时填写的《展品进馆证》从展馆两侧装、卸货通道出馆，

不得夹带不属于自己的物品出馆，由此产生的责任由参展商自行负责。撤

展规定时间一天后无人过问的物品视为遗弃物品，由展馆管理部门统一处

理。

12、租赁物品请于展览会结束时到展馆现场服务中心租赁处办理退还

手续。租赁物品如有丢失或损坏，应照价赔偿。

13、各参展商如损坏展板、展具及各项硬件设施，按损坏物品的实价

赔偿。

14、展馆内所有场所严禁吸烟，参展商应配合展览会做好防火安全工

作。如果出现事故，由肇事者承担全部责任。

15、违反以上规定者，展览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和展馆管理部门

有权责令其整改并处以罚款，严重违反规定且不听劝阻者，将取消其参展

资格并清除出场。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对以上各项规定条款具有修改及最终解释权。


